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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方式代碼53及相關法規
● 統計方式代碼7M.9M及相關法規
● 申報出口報單注意事項
● 進出口C2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業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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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關稅法第 53條之貨物

關稅法第 53條
1、貨樣、科學研究用品、工程機械、攝製電影、電視人員攜帶之攝影製片器材、安裝
      修理機器必需之儀器、工具、展覽物品、藝術品、盛裝貨物用之容器、遊藝團體服
      裝、道具，政府機關寄往國外之電影片與錄影帶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類似物品，
      在出口之翌日起一年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原貨復運進口者，免徵關稅。
2、前項貨物，如因事實需要，須延長復運進口期限者，應於復運進口期限屆滿前，以
      書面敘明理由，檢附有關證件，向原出口地海關申請核辦；其復運進口期限如原係
      經財政部核定者，應向財政部申請核辦。

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15條
運往國外之貨樣、科學研究用品、工程機械、攝製電影、電視人員攜帶之攝影製片器
材、安裝修理機器必需之儀器、工具、展覽物品、藝術品、盛裝貨物用之容器、遊藝
團體服裝、道具，政府機關寄往國外之電影片與錄影帶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類似物
品，擬原貨復運進口者，於出口報關時，應在出口報單上詳列品名、商標（牌名）、
規格及數量等，並聲明在規定限期內仍將原貨復運進口。

統計方式代碼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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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無償之禮物、貨樣及廣告品
53-關稅法第 53條之貨物

貨樣、科學研究用品、工程機械、
攝製電影、電視人員攜帶之攝影製
片器材、安裝修理機器必需之儀
器、工具、展覽物品、藝術品、盛
裝貨物用之容器、遊藝團體服裝、
道具，政府機關寄往國外之電影片
與錄影帶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類
似物品。

貨樣是否
原貨復運進口

是

否

53

04

貨樣之統計方式？04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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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品

品項是否符合
關稅法第53條規定

是

統計方式申報53

否
依據出口
租賃期限
申報統計
方式代碼

2R-出口租賃期
      限未滿 1年
      之貨物

2L-出口租賃期
      限 1 年以   
      上之貨物

申報出口租賃品之統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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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國貨出口修理、裝配 (需再復運進口)
9M-退回國外修理、掉換或裝配之外貨

修理、裝配

統計方式代碼 7M  vs  9M

7M-國貨出口修理、裝配/9M-外貨退回國外修理或裝配

調換 9M-外貨退回國外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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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14條
運往國外修理、裝配或加工之貨物，於出口報關時，應在出口報單上詳列品
名、商標（牌名）、數量及規格等，並聲明係運往國外修理、裝配或加工，同
時應敘明修理或裝配之損毀缺失情形，或加工後之物品名稱、規格與數量，以
作復運進口時查核之依據。

關稅法第37條
1、運往國外修理、裝配或加工之貨物，復運進口者，依下列規定，核估完稅
      價格：
      一、修理、裝配之貨物，以其修理、裝配所需費用，作為計算根據。
      二、加工貨物，以該貨復運進口時之完稅價格與原貨出口時同樣或類似貨
              物進口之完稅價格之差額，作為計算根據。
2、前項運往國外修理、裝配或加工之貨物，應於出口放行之翌日起一年內復
      運進口。如因事實需要，於期限屆滿前，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海關申請
      延長六個月；逾期復運進口者，應全額課稅。

修理、裝配 7M-國貨出口修理、裝配/9M-外貨退回國外修理或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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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換

關稅法第51條
1、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發現損壞或規格、品質與原訂合約規定不符，由國外廠
      商賠償或調換者，該項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物，免徵關稅。但以在原貨物進口
      之翌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核辦，並提供有關證件，經查明屬實者為限。
2、前項貨物如係機器設備，得於安裝就緒試車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申請核辦。
3、第一項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物，應自海關通知核准之翌日起六個月內報運進
      口；如因事實需要，於期限屆滿前，得申請海關延長之，其延長，以六個月為限。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42條
1、依本法第五十一條規定退回國外調換之貨物報運出口時，海關應就納稅義務人
      依前條規定提供之申請書，核對相符或並查驗屬實後放行。
2、應退回國外調換之貨物經國外廠商聲明放棄無須復運出口者，應將原貨送海關
      查驗；其因體積或數量巨大笨重或其他特殊原因，運送確有困難者，得申請海
      關派員至該貨存儲地點查驗。如其全部或一部分尚有利用價值者，應重行估價
      徵稅。

9M-外貨退回國外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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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換

9M-外貨退回國外掉換

注意事項

需在原貨物進口之翌日起一
個月內向進口單位申請核辦
(如係機器設備，得於安裝就緒試車

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申請核辦)，經
核准後方可申報出口，出口
報單之申請審驗方式需填報
「8」（表示「申請文件審
查），並提出該份申請書，
經海關核對相符或並查驗屬
實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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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出口篇」規範，申報「禮物、
贈品、樣品、掉換、賠償、廣告品等」時，即使發票載明
「NCV」(No Commercial Value)，亦應申報其實際價格，
不得申報「NCV」、「FOC」(Free of Charge)或「0」。

申報出口報單注意事項-離岸價格

FOB
                                       單價(USD)          數量(PCE)
A                                 100                     10
A(SAMPLE)                100(F.O.C.)        1
 
TOTAL                       USD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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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發票所列單價非為實際交易條件下之金額時，分別
將單價所示之條件及單價填報至(30)及(36)欄。

申報出口報單注意事項-單價條件代碼 

例如：商業發票所列實際交易條件雖為 CIF，惟其單價係
以不含運費、保險費攤計在內之方式列示時(如習
稱之FOB 單價)，則(30) 欄填報 FOB，(36)欄填
報 FOB 條件下之單價。

CIF
                                       單價(USD)          數量(PCE)
A                                 100                     10
B                                 200                     10
保險費(INSURANCE)       10  (USD)
運費(FREIGHT)               90  (USD)
 
TOTAL                       USD 3,100

FOB

A
USD
100

B US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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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化程序並加速通
關，海關已完成「進出
口C2報單檢附文件無紙
化作業」建置，進出口
報單經核列C2無紙化通
關者，報關業者得以連
線傳輸需檢附文件之電
子檔，如裝箱單、發
票、型錄、商標及其他
證明文件，取代人工遞
送紙本資料辦理通關。

進出口C2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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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空運進出口貨物申報應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